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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认真贯彻落实赵洪祝书记重要批示精神坚决打好春季森林消防攻坚战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森林消防指挥部：
1月24日，中共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就森林消防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森林消防是保障森林资源、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大事。去年我省森林消防工作成绩显著，可喜可贺。希望在新的一年，尤其‘清明节’将至，要进一步落实消防责任，更加注重防火宣传，不断提高火灾预警能力，切实加强消防队伍建设，努力使森林消防工作取得更好成绩。”1月27日，省委常委、副省长葛慧君在《省消防办专报》上批示：“2009年我省森林消防工作创造了‘三无三下降’、重大节假日全省无火灾等历史性好成绩，值得充分肯定。这里凝聚了森林消防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辛劳，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和亲切的问候。”此前，茅临生副省长1月21日批示：“2009年森林消防工作取得近十年最好成绩，来之不易，凝聚着全省林业系统森林消防战线广大干部职工的艰苦努力，向大家表示慰问和致敬，感谢大家以优异的成绩减少了人员伤亡和森林财产损失，但是森林消防工作从来都是从零开始起步，去年的成绩不能担保新一年的平安。希望从思想上、制度上、措施上总结经验，进一步加强，常抓不懈，警钟长鸣，将好成绩一年一年保持下去。”三位领导的重要批示，充分体现了省委省政府对森林消防工作的高度重视，为认真贯彻落实重要批示精神，绝不辜负省领导的殷切希望，确保全国和市“两会”期间森林消防工作不出大的问题，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平安、祥和地欢度新春佳节，根据市领导的意见，现就春季森林消防工作再作如下通知：

一、要牢固树立森林消防常抓不懈的思想。各地必须牢固树立警钟长鸣、常抓不懈的思想，始终把森林火灾预防工作放在首位，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和林区农事人为活动，一旦天气转晴，各级森林消防组织要立即进入临战状态，若遇到持续高温天气，各地必须拿出最大的精力抓防火，制定最严格的标准要求防火，采取最管用的措施推动防火，确保森林资源安全和林区稳定。

二、要严格执行24小时森林消防值班制度。各地必须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严禁出现脱岗、漏岗、缺岗现象。值班人员要认真执行森林火灾信息报告制度，迅速及时地向上级报告森林火灾的发生、处置和扑救情况，确保火情处置及时有序，火灾信息准确无误。春节期间（2月13日至19日），全市实行“日报告”、“零报告”和重要情况随时报告制度，每天17时前由各县（市、区）森林消防办向市值班室报告。

三、要切实加强从源头上严格野外火源管理。各地必须在抓细、抓实、抓严上下功夫，从源头上严格野外火源管理，切实做到“三个严管”。一是严管重点部位。在火灾多发区域或风景旅游区，要通过增加临时护林员、加大巡护密度等，做到路口有人把、山头有人看。二是严管敏感时段。春节、元宵节、清明节等关键时段和春耕农忙等高火险期，各地一定要严格用火管制，责任包干，全天候巡逻，严查野外违章用火，确保火种不上山，火源不入林。三是严管高危人员。对痴、呆、傻以及精神病人、情绪不稳定等不放心人员，要严格管控，明确监管责任人，落实监护责任。
四、要全力以赴抓好春节期间森林消防工作。各地要严格按照应急预案要求，对安全防范、值班调度、队伍集结、扑火准备等关键环节进行再检查、再部署、再落实，特别是春节、元宵节有上坟祭祖习俗的地方，必须制订防范方案，落实责任，靠前布防，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要快速组织、科学扑救，确保不出大的问题，为全年森林消防工作取得好成绩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要广泛深入开展春季森林消防宣传活动。各地要紧紧围绕我市“平安林区”建设大局，充分发动新闻媒体、旅游、通信等部门积极参与春季森林消防宣传，3月份为全市“森林消防宣传月”，各地要广泛深入地开展《森林防火条例》和《浙江省森林消防条例》宣传活动，普及森林消防预防扑救知识，不断增强全社会的森林消防意识，营造浓厚的森林消防氛围，坚决打好春季森林消防攻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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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省森林消防办公室，市委、市政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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